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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通榆县开通镇北郊水源地保护区内，有人未经批准建
了很多民房、别墅等建筑，随意倾倒生活垃圾等，污染
水源地，威胁村民饮水安全。

通榆县瞻榆镇二林场场长孙某某，非法在二林场前进
营林区南侧林地内砍伐树木建房，将林地承包他人毁
林种地，严重破坏生态环境。

镇赉县黑鱼泡镇索龙村有人利用手中权力胡作非为，
非法开垦草原牧场几十垧至上百垧；侵占几万垧全村
草原牧场，私建厂房挖鱼塘，生产塑料编织袋，污染周
边环境；将小围子社70万亩草原倒卖给飞鹤乳业，挖
掉草原牧场内鱼塘，开垦种庄稼（前索龙大泡子、三家
子大盐泡子、后索龙杀猪泡子），严重破坏生态环境。

洮北区剧场胡同东明综合楼部分商户和住户长期使用
临时用水，水质差，举报人希望解决自来水供应问题，
保障饮水安全。

洮北区岭下镇查干浩特旅游区入口处要建机动车检车
线，附近居民认为该检车线如建成使用，将导致汽车尾
气和噪音污染问题，影响居民正常生活和健康。

举报人对受理编号2414号信访件的处理结果不满意，
具体如下：一是调查人员答复屠宰车间厂房离居民最
近距离为214米不属实，实际距离不足50米；质疑周
边居民在参与环评公众参与时均未签字，该厂环评是
否有效。二是质疑该厂无污水处理设施的情况下，当
地环保部门同意其生产是否合法；生产过程中排放的
气味和噪声是否达标。三是质疑该厂原为冷冻库房，
当地环保部门同意建设屠宰项目是否合法。

一是洮北区平台镇民生村村主任刘某某，于2014年非
法将民生小学附近2388.15平方米土地（土地所有者
为苑某某、尚某某、李某）卖给原村主任周某建养羊场，
养羊场距民生小学不足50米，养殖过程中排污，严重
污染周边环境；举报人质疑洮北区环保局对该项目审
批是否合法。二是白城市承嘉福保温材料有限公司，
非法侵占村民集体建设用地和基本农田，生产期间排
放烟尘，严重污染周边空气。

洮南市碧兴园小区楼下的烤大块肉饭店，营业期间排
放油烟，污染周边空气，烟道噪声扰民。

一是长春市欧亚新生活购物广场（原盛世城）建设项目
存在未批先建、未验先投等环境违法行为；相关监管部
门长期放任纵容、存在严重不作为行为；二是长春欧亚
集团的12个建设项目均涉嫌未批先建、未验先投等环
境违法行为，分别为辽源欧亚商贸城及钻石名城项目、
梅河钻石名城项目、通化欧亚购物中心续建工程建设
项目、吉林欧亚城市商业综合体（住宅部分）一期项目、
吉林欧亚城市商业综合体（住宅部分）二期项目、吉林
欧亚城市商业综合体（商业部分）项目、白山欧亚城市
综合体项目、珲春欧亚购物中心及钻石名城工程建设
项目、梅河钻石名城项目、松原市坤茂大厦暨欧亚购物
中心综合楼项目、长春欧亚集团白城欧亚购物中心建
设项目、长春欧亚集团通化欧亚购物中心项目等。

镇赉县五棵树镇前英台村有人在江沿非法挖土牟利，
破坏生态环境。

大安市玉丰粮库在距居民家仅5米处建粮食烘干塔,
生产期间排放烟粉尘,污染周边空气。附近居民向相
关部门反映多次无果。举报人置疑该烘干塔所建地点
是否合法。

大安市助诚小区供热管网附近200米处，新建一台10
吨燃煤锅炉，去年冬天供暖期间排放烟尘严重扰民。
举报人质疑在有供热管网的地方建锅炉是否合理。

洮北区鹤林苑小区有十几栋楼，个别业主在楼后居民
出入的单元门旁私挖污水井，通过污水井直排污水，污
染周边环境。
大安市嫩江湾湿地办公室，于2012年在湿地保护区核
心区内，违法建设5层楼高的楼堂馆所和4层楼高的办
公楼，建设高度超出核心区景观视线控制要求，严重破
坏生态环境。

镇赉县莫莫格乡莫莫格屯西侧，派出所楼下有一露天
石料加工厂，生产期间产生的扬尘、粉尘和机械设备噪
声严重扰民。举报人称，该厂已将大型机械设备搬走，
等督查组走后再回来继续生产。

青年街批发市场院内，仓库东侧常年堆放大量垃圾，不
向外清运；每隔几天就有人焚烧垃圾，浓烟滚滚，之后
再用水管子熄灭；焚烧的垃圾中还有废旧塑料制品、塑
料编织袋、苯板、橡胶制品等物品，燃烧时产生大量有
毒有害气体，严重污染周边空气，影响附近居民的正常
生活和健康。举报人要求相关部门彻底清除该垃圾
场。

白城市橡树湾小区1楼的好滋味饭店，营业期间油烟
和噪声严重扰民。

洮北区百琦花园二期12号楼、15号楼有两户居民饲养
大量鸽子，粪污满地，鸽毛乱飞，噪声扰民。

洮北区铁路仁兴市场环境脏乱差，破烂不堪、污水乱
泼、蚊虫乱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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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通榆县开通镇北郊水源地位于开通镇六井子屯（原有自然屯），2013年划定饮用水源保护区，建有供水井16眼，饮用水源
保护区面积3.175平方公里，其中，一级保护区0.042平方公里，准保护区面积3.133平方公里。水源地一级保护区均砌围墙保
护，一级保护区内没有任何违法建筑。2017年9月19日，通榆县住建局、国土局、城市管理执法大队和开通镇人民政府联合检
查，2013年保护区建成后，在水源地准保护区内有7处建筑，分别为住宅3处、库房3处、大棚1处，无审批手续，水源地附近存在
2处建筑垃圾，没有生活垃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九条规定，禁止在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新建、扩
建对水体污染严重的建设项目，上述7处建筑，均不属于对水体污染严重的建设项目。反映的未经批准建设民房属实，污染水
源，威胁村民饮水安全不属实。

经查，1997年，孙某某与二林场签订了25公顷林地承包合同，为方便林地管理，在前进营林区西侧生产生活用地（经核对林业资
源档案，该房屋占地2004年森林资源省级调查资源档案显示为果树林地，2014年森林资源省级调查资源档案显示为其他宜林
地。）建造临时管护房，面积96平方米。2015年经发改局立项，环保局环评批复后建立养殖合作社，在临时管护房原址进行扩建
和维修。共修建羊舍三个、正房五间、仓库三间及院落面积共计5361平方米，有土地使用证和房屋产权证。所占土地经国土局
认定为集体建设用地，面积为5385.63平方米，没有栽过树，不存在砍树问题。建房属实，毁林不属实。
经现场勘查，在孙某某承包的25公顷林地内14公顷杨树成林，成活率和保存率均在80%以上，不存在耕种现象；另外11公顷
1998年造林树种为仁用杏，因该树种不适宜当地气候，2004年开始出现冻害，2014年全部枯死，经县林业局批准改种适宜树
种。2015年春季分别营造了樟子松和果树并实施林粮间种，经现场勘查成活率和保存率均在80%以上，林粮间种属实，毁林不
属实。
孙某某养殖合作社所占土地经国土局认定为集体建设用地，有房屋所有权证，林粮间作符合《吉林省集体林业管理条例》规定，
无需整改。

1.信访人反映的“非法开垦草原牧场几十垧至上百垧”地块位于黑鱼泡镇索龙村小围子社，只有村民小组长左某某，在2008年
与索龙村村委会签订了承包合同，地块位于小围子屯西北1.5公里处，承包面积50公顷，实际开垦约39公顷，其余均为盐碱地
始终没有开垦。经实地测量，其开垦地块面积约38.34 公顷（其中：集体旱地约8.35公顷，集体其他草地约3.58公顷，集体盐碱
地约26.41公顷）（国土部门认定）。因此，有人利用手中权力非法开垦草原牧场的问题与事实不符，开垦村集体未利用地属实。
2.经核实，2009年黑鱼泡镇索龙村村民孙某某与索龙村村委会签订了26公顷水面承包合同，其中有16公顷泡塘（自然泡塘，非
人工挖掘，至今仍在养鱼），其余10公顷均为集体其他草地（国土部门认定）。经国土部门批准，在集体其他草地上有3.43公顷
为设施农用地，孙某某利用部分设施农用地建设了8间住房和3栋牛舍（有备案手续）。经实地测量，泡塘占地面积约为16.93
公顷，其中：集体其他草地约10.80公顷，国有其他草地约6.13公顷（国土部门认定）。信访人反映的挖鱼塘问题不属实。
经核实，2008年孙某某注册《镇赉县黑鱼泡镇宋玉琴塑料加工厂》，2009年购置设备，在索龙村三家子屯西荒地上投入生产，没
有修建厂房，该厂于2010年停产，至今未再生产。生产塑料编织袋问题属实。
3.经调查，土地二调资料和镇赉县草原监理中心相关资料显示，黑鱼泡镇没有草原，索龙村村委会及村干部没有和飞鹤乳业发
生过草原买卖关系，信访人反映的倒卖草原问题与事实不符（村委会证明）。
4、经查，前索龙大泡子位于前索龙南，2004年索龙村村委会与周某某签订了盐碱地承包合同，承包期30年。承包人周某某只
在2015年至2016年间养过鱼，其他年份一直闲置。
三家子大盐泡子位于索龙村三家子屯东北，面积240公顷，2003年索龙村村委会与王某某签订了泡塘承包合同，承包期31年。
经现场踏查，并没有种植庄稼。
后索龙杀猪泡子位于三家子屯西北。据了解，此地块在1993年开始就有索龙村多户农民耕种，均为旱田，后因地势低洼易涝，
没有收成，农户逐步弃耕。2002年，索龙村与王某某、徐某某签订了承包合同，承包期20年，两承包人耕种至今。
信访人反映的挖掉草原内鱼塘不属实，后索龙杀猪泡子村集体未利用地种庄稼问题属实。

经核查，该栋楼自2000年建成初期，就一直使用自备井供水，期间有个别商户联系接入自来水。但由于当时剧场胡同内供水管
道满足不了该楼生活和消防用水要求，所以一直没有连接城市公共供水。
今年结合海绵城市建设（老城区综合提升改造），已将明仁街新建供水管线纳入改造中，但由于市区供水管网压力低，满足不了
部分高层用水需求，该区域的楼房必须要经二次加压泵站加压。

经现场调查：该位置是岭下镇老外贸院内个人新建仓库，距离景区2.1公里处，截止到目前为止查干浩特开发区经发局未接到机
动车检测线项目，附近居民所反映景区入口处要建机动车检车线情况不属实。

经调查，不属实。
一、该项目环评确定的卫生防护距离为屠宰车间厂房距离居民200米。实际测量为214米，符合环评要求。开展环境影响评价
期间由相关群众亲自填写公众调查表30份，并现场、网站按环评规定进行了公示。报告编制完成后，经过专家评审，批复前在
网上进行了受理、拟审批、审批的公示及公告，环评是合法有效的。该质疑情况不属实。
二、市环保局多次检查，该企业处于建设期，一直未投入生产，不存在生产过程中排放的气味和噪声是否达标的质疑，情况不属
实。
三、该在建厂址为工业用地，符合规划要求，环保部门依法审批了环评，质疑不属实。

第一个问题：此案件与十五批案件编号2742重复。
经调查，平台镇民生村历来没有姓刘村主任。案件所说周某系为现任民生村主任周伟。在2014年8月22日，村民刘厚权将民
生小学附近2200平方米土地的经营权转租给周伟从事家庭养殖，二人签订了《土地转租合同》，转让年限为30年（自2014年8
月22日至2044年8月22日）。2014年9月2日，国土洮北分局批准并出具了《设施农用地审核表》（编号：养14008），用地规模
2388.15平方米。举报人反映的民生村村主任刘某某非法将土地卖给原村主任周某情况不属实。
该养殖场与民生小学隔道距离117米，与居民区相邻不足50米属实。2017年5月，该企业由于市场不景气现已停止养殖。目
前，农场闲置并已将养殖场内附属设施拆除。举报人所说养羊场养殖过程中排污，严重污染周边环境情况不属实。
2014年6月24日，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条例》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的规定，洮北区环境保护局依法办
理了周伟的《育肥羊养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2014-1407号）审批手续，建设性质：新建。项目审批合法。
第二个问题：经查，举报人所说的白城市承嘉福保温材料有限公司位于洮北区平台镇民生村，法人：张剑波。该公司非法侵占村
民集体建设用地和基本农田情况属实。 关于白城市承嘉福保温材料有限公司张剑波未经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占用集
体建设用地1.55万平方米，耕地844平方米一案，白城市国土资源局于2015年2月4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白国土资强字﹝
2015﹞6号），2015年12月31日，洮北区人民法院下达了《行政裁定书》（﹝2015﹞白洮行执字第46号），认为对事实调查不清未执
行。
现有规模为2t/h的燃煤蒸汽锅炉一台。 由于目前该公司处于停产状态，无法检测其是否存在烟尘污染。洮北区环保局对该公
司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白洮环责改字﹝2017﹞2137号）

经调查，属实。
2017年8月28日，洮南市城管执法大队已接到群众举报照亮牛烧烤肉饭店（烤大块肉饭店）违法行为，当日向该饭店下达了《责
令改正通知》洮城管改字[2017]第1016号，责令该饭店经营者田磊立即对违法行为进行整改。
9月16日，洮南市城市管理执法大队组织人员深入案件现场调查核实。目前，该饭店已经安装了符合国家标准的静音设备和油
烟装置。

经调查，不属实。
白城市环保局经济开发区分局于2009年5月18日对“白城欧亚购物中心项目”进行了批复（白环开建字【2009】1号）。该购物
中心于2010年1月29日开业。白城市环保局经济开发区分局于2010年4月16日对该项目进了验收(白环开验字【2010】1
号)。反映情况不属实。

9月16日，经县政府调查，根据举报人的投诉，在镇赉县嘎什根乡丹岱村坝外的行洪区内有一处非法取土地点，涉及黑土200余
立方，囤土地点在五棵树镇前英台村东侧树林内，涉及犯罪嫌疑人1人，为五棵树镇前英台村前拉杆屯村民王刚。此案已在此
信举报前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非法挖土，对周围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情况属实。另经镇赉县公安局前往盗取和堆放黑土现场
进行实地测量对比，两处测量结果基本相同，因此不存在变卖现象，牟利情况不属实。

经核查，该粮库为裕丰粮库。实地测量，裕丰粮库烘干塔距离附近最近居民家102米，举报人反映烘干塔距居民家仅5米情况
不属实。
附近居民确实向大安市环保局反映过该粮库在生产期间排放烟粉尘、污染周边环境问题，大安市环保局已于2017年3月27日
对该粮库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责令该粮库立即停止生产，采取防尘措施，否则不得生产，目前防尘设施已经安装到
位。
此项目于2017年1月9日经环保局批复，在项目审批时召开了专家评审会，经专家论证，烘干塔建设选址合理。

经核查，举报人反映情况属实。
大安市助诚小区新建一台20吨燃煤锅炉，2017年3月22日，大安市环境监测站对该公司进行现场监测，结果显示烟气黑度不
超标；二氧化硫超标。针对其存在的环境违法行为，4月5日，环保局依法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责令其改正超标
排放违法行为，并处以罚款。
此项目于2017年1月9日经大安市环保局批复，该小区是棚户区改造项目，建设项目环评经专家论证后批复。助诚小区虽然在
供热管网附近200米内，但不在大安市集中供热规划之内，住建部门确认属于合理建设。

经调查，属实。
经开区工作人员到现场调查核实，该小区确有两户居民（36-1号楼1单元一楼、二楼西户居民）私挖污水井一处，情况属实。污
水井已与小区内污水管线相连接，通过污水井直排污水，污染周边环境，情况不属实。

经现场调查，举报人反映的五层楼高的楼堂馆所为旅游接待中心（未启用），四层楼高的为嫩江湾湿地公园办公楼（以前粮仓遗
址），均位于嫩江湾湿地公园服务管理区内，举报人反映的在湿地保护区核心区内有违法建设5层楼高的楼堂馆所和4层楼高的
办公楼，不属实。

2017年9月16日，县政府组成由环保、国土、保护区、林业联合调查组，经调查，该地位置在莫莫格乡莫莫格村消防队(现派出所)
西侧，实际是修路和修建蓄滞洪区的临时堆料场和混凝土搅拌场地，不是露天石料加工厂，故反映在派出所楼下有一露天石料
加工厂问题不属实。但是此堆料场地在修路期间装卸用料时会产生噪音、扬尘，故属实。因为路已经修完，9月10日所有大型
机械设备已经全部撤出，该工程已全部完成。所以，举报人称，该厂已将大型机械设备搬走，等督查组走后再回来继续生产的问
题不属实。

经调查，举报人所反映的焚烧垃圾情况发生在洮北区青年街批发市场院内，定期焚烧垃圾污染空气情况基本属实。

经查，白城市橡树湾小区1楼的好滋味饭店油烟和噪声扰民情况属实。

经核查，百琦花园二期12号楼居民石某在室内养了60只鸽子，15号楼居民马某在楼顶用笼子养了40只鸽子，上述两户居民均
为白城铁路信鸽协会会员。楼顶有少量粪便、鸽子飞进飞出时有噪声扰民，情况属实。

经调查，铁路仁兴市场周边存在生活垃圾，环境较差情况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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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一、2013年水源地建成后，7处建筑均属未批先建，下步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对违章建筑进行如下处罚：
1.农村住宅3处，在六井子屯规划区内，属于集体建设用地，由开通镇人民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城乡规划法进行处罚》进行处罚，限期补办手续或拆除。
2.库房3处，在六井子屯规划区以外，属于非建设用地，由国土部门进行处罚，限期补办手续或拆除。
3.大棚1处，属于六井子屯规划区内，属于建设集体建设用地，由县住建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
规划法》，限期补办手续或拆除。
二、两处建筑垃圾，由县供水公司负责清运。
三、由城管局对水源防护区巡护，建立管护机制。

无

要求孙某某将安置于索龙村屯西的塑料加工设备自行拆除，目前已完成整改。

市住建局已责成该区域楼房商户和住户联系开发企业完善楼房供水加压设备和消防给水设备后，与
市政规划设计院进行图纸设计，市自来水公司将按图进行施工。

经现场调查：该位置是岭下镇老外贸院内个人新建仓库，距离景区2.1公里处，截止到目前为止查干
浩特开发区经发局未接到机动车监察线项目，附近居民所反映景区入口处要见机动车检车线情况不
属实。

无

第一个问题：该养殖场已将养殖场内附属设施拆除，场内粪污已清理干净，并进行消毒处理。土地已
处理好。
第二个问题：2017年9月4日，白城市国土资源局经过重新调查核实后，对张剑波擅自在平台镇民生
村占用集体土地建白城市承嘉福保温材料有限公司一案下达了《国土资源行政处罚决定书》（白国土
资罚字﹝2017﹞第78号），责令退还非法占用1.64万平方米集体土地，限期拆除的76.4平方米库房、
114.1平方米猪舍，恢复原种植条件。

已整改完成。

无

2017年8月4日，镇赉县公安局已经立案侦查，此案被举报人已于2017年9月15日到五棵树镇派出
所自首，并对其盗挖黑土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公安机关已处理犯罪嫌疑人，对盗取土方进行现场封
存。

该厂已于9月6日前在产生扬尘的设备处安装了封闭设备。

大安市环保局要求助诚公司要在2017年10月20日前，安装高效除尘和脱硫设施，达到环保要求后，
方可供热。

经开区将组织住建等部门加强管理，对下水井等基础设施发现损坏立即修复，防止污水扰民现象发
生。

无

2017年9月16日，镇赉县成立了由莫莫格蒙古族乡人民政府负总责，莫莫格村村民委员会负直接责
任的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组长由村支部书记尹德福担任，副组长由村支部副书记宋立军担任，成员有
村民小组长尹德志，将对该位置将进行长期监督管理。

新立街道办事处、城管洮北分局对举报人所反映的青年街批发市场进行了联合检查，并约谈了市场
负责人，责令其立即清理垃圾，禁止焚烧垃圾，目前，已完成整改任务。要求建立长效机制，日产日
清。

好滋味饭店正在对原有油烟净化设施进行修缮，并更换低噪音设备。现已整改完毕。

城管洮北分局已责令养鸽户将鸽巢等室外设施9月30日前拆除。全部收纳到室内养殖。养鸽户已
承诺加强管理，不再出现扰民情况，如违反城管部门将依照相关规定实施处罚。

洮北区组织新华街道办事处、城管洮北分局、铁路环境卫生管理站，对仁兴市场附近环境开展了专项
整治，责令仁兴市场9月25日前将垃圾清理完成，目前，已完成整改。城管洮北分局、铁路环境卫生
管理站将按照各自职责对该区域加大监管力度，建立长效机制，使铁路仁兴市场环境脏乱差状况得
到根本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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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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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备注

白城市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第三十五批2017年9月25日）

注：1.标*的问题是督察组重点关注的问题。2.污染类型包括水、大气、土壤、生态、重金属、垃圾、噪声、油烟、扬尘、其他。

白城市政府采购中心根据白城市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
门下达的政府采购任务通知书，对社会资源服务项目公开
进行征召，现邀请符合条件的市内供应商参加投标。

一、投标供应商应具备的条件：
（一） 白城市市直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 2017－

2018年度公务用车定点维修服务项目
1．必须是参与白城市直政府采购询价系统的供应商；
2．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相应规定。要求五证

齐全且年检合格即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或营业执照）、税
务登记证 （国税、地税）、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组织机
构代码证、银行开户许可证；

3．必须依法纳税，提供 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9 月
期间的 （新开办的自开办之日起至今的）完税凭证；

4．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的维修车辆停车场和厂房；
5．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的设备、设施；
6．有必要的技术人员；

7．有必要的环境保护措施；
8．有健全的维修管理制度。
（二） 白城市市直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 2017—

2018年度车辆定点保险服务项目
1．在中国境内依法登记注册并仍有效存续的供应

商，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
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
业技术能力；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
录。

2．供应商必须是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的、具有开展机动车辆保险业务资格的、有良好的财务状
况的保险机构。

3．企业名称不同但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个自然人的两
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采购项目的报价。
如果出现上述情况，相关供应商的报价均将被拒绝。

4．公司具有较强的实力，具备及时、足额理赔能力。

5．公司内部须设置政府采购车险专门管理机构和业
务窗口，配备高素质、懂业务、有经验的从业人员，专职
从事政府采购定点保险工作。

6．承诺提供各项优质服务，保险信誉良好，在经营
活动中无违法违纪问题。

（三） 白城市市直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 2017—
2018年度用煤 （原煤、型煤）定点采购项目

1．在市区内依法登记注册并仍有效存续的供应商，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
全的财务会计制度；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
术能力；具有依法缴纳税收的良好记录；参加此项采购活
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2．必须是参与白城市直政府采购询价系统的供应商。
3．必须是依法纳税的供应商，提供 2016 年 10 月至

2017年 9月 （新开办的企业自开办之日起至今） 的完税凭
证。

4．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相应规定。具有年检
合格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或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
组织机构代码证、银行开户许可证等。

凡具备规定资格条件的供应商均可参加投标。
二、采购文件领取：
符合条件的供应商可于2017年9月27日至2017年10月

16日止每天（节假日除外）8:30～11:00、14:00～16:00凭
本人身份证及法人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副本、组织机构代码
证、税务登记证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以及U盘到白
城市政府采购中心领取采购文件电子版。

三、投标文件的递交：
请投标人于 2017 年 10月 20日上午 11：00 时前将公

务用车定点维修服务投标文件、车辆定点保险服务投标文
件、煤炭定点采购投标文件送至白城市政府采购中心216
室。逾期送达或不符合规定要求的投标文件，不予接受。

联系地址：白城市中兴东大路6号市财政局综合办公
楼二楼

项目联系人:陈明鑫
联系电话：0436-3219877

白城市政府采购中心
2017年 9月27日

白城市市直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征召2017—2018年度公务用车
定点维修、车辆定点保险服务商和煤炭（原煤、型煤）定点采购供应商公告


